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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

ｈｔｔｐ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

ｃｎ

） 公布了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２０１２

年第二批线路材料各分项招标活

动

－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名单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布了各单项中标公

告。 在国家电网此次招标活动中， 我公司为

２２０ＫＶ

角钢塔项目包

３１

和包

５２

的中标人、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角钢塔项目包

３７

和包

４６

的中标人、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及以上钢管塔钢管杆项目包

１

和包

３

的中标人， 中标价合计人民币约

９

，

３３７．８２

万元， 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４．９９％

。 现将相关情

况提示如下：

一、 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本次招标共

１０

个项目， 具体招标内容如下表：

招标编号 招标项目 项目总包数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０１

输变电项目

５００

（

３３０

）

ｋＶ

角钢塔

３１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０２

输变电项目

２２０ｋＶ

角钢塔

７２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０３

输变电项目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角钢塔

７２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０４

输变电项目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及以上钢管塔

、

钢管杆

４８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０５

输变电项目

５００

（

３３０

）

ｋＶ

导地线

３２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０６

输变电项目

２２０ｋＶ

导地线

５０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０７

输变电项目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导地线

５２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０８

输变电项目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及以上绝缘子

１０２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０９

输变电项目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及以上

ＯＰＧＷ

（

光纤复合架空地线

）

３１

个包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０２０２０１０

输变电项目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及以上金具

５３

个包

二、 中标公告主要内容

本次招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司，

详情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２２０ＫＶ

角钢塔项目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ＢｉｄＵｐｇｒａｄｅ／ｊｓｐ／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５９１．

ｊｓｐ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角钢塔项目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ＢｉｄＵｐｇｒａｄｅ／ｊｓｐ／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５９５．

ｊｓｐ

１１０

（

６６

）

ＫＶ

及以上钢管塔、 钢管杆项目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ＢｉｄＵｐｇｒａｄｅ／ｊｓｐ／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５９９．ｊｓｐ

三、 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 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的影响， 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 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该项目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 公司尚未收到中标

通知书， 公司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将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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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维 新起点 新发展

———积极促进上海辖区期货业诚信规范与创新发展

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

上海证监局认真学习领会中国证

监会党委关于大力发展期货市场的

工作要求， 引导上海辖区期货业着

眼于 “新思维、 新起点、 新发展”，

要在中国证监会统一领导下， 在新

的发展要求和市场背景下， 集聚行

业力量、 扩大市场影响、 发挥社会

作用， 具有更高的认识水平、 工作

起点和发展目标， 并组织好各市场

主体去积极实践。

一、新思维

（一） 着眼于中国期货市场进一

步加快发展的大势

我国资本市场总体上还很不健

全， 市场化运行的体制机制还很不完

善， 必须持续地推进改革开放。 我们

要认真思考和实践： 期货市场如何为

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服务， 如何为中

小微企业、 “三农” 和创新创业活动

服务， 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等重要问题。 我国期货市场已经取得

了显著成绩， 但与国际成熟市场相

比， 在专业能力、 服务水平、 影响力

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期货市场在品

种、 业务等方面的创新需要市场各参

与主体相互理解、 共同推进。

（二） 着眼于牢牢把握期货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根本要求

上海辖区期货经营机构要积极配

合、 参与做好证监会重要工作部署：

1

、 推进期货产品、 工具创新，

拓展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

抓紧建设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

拓展期货市场服务 “三农” 的渠道和

模式； 稳步推出国债、 白银、 焦煤和

玻璃等期货新品种； 加大期权等新交

易工具和铁矿石、 碳排放权等新品种

研发工作。

2

、 做精做细现有品种， 推进期

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 推进已

上市期货品种合约规则改造； 加快推

进套保、 套利、 限仓、 交割等交易制

度改革的落实； 加强对不同期货品种

功能发挥的分类指导； 加大对农产品

期货品种的培育和宣传引导。

3

、 提高中介服务水平， 增强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 支持期货公司通过

多种途径提高综合实力， 强化市场和

客户导向理念： 贴近企业、 融入产

业， 着力提升期货公司研究分析和专

业服务能力； 拓展期货公司业务范

围： 在投资咨询业务基础上， 期货公

司境外期货经纪业务已开展前期试点

筹备工作， 期货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也已进入实质性调研准备阶段； 加

强期货市场宣传培训和投资者教育服

务工作。

4

、 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 更好

服务产业企业。 为金融机构业务、 产

品和服务创新， 丰富金融产品和风险

管理工具， 提供服务和支持； 优化现

有投资者结构。

（三） 着眼于辖区期货市场和经

营机构未来三年发展

1

、 努力提升上海辖区期货经营

机构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 过去三年

（

2009-2011

年）， 辖区期货经营机构

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上海期货市场占

全国市场比重， 按客户保证金来看：

从

16%

增长到

23%

； 按净利润来看，

从

6%

增长到

21%

。 上海市期货同业

公会设想， 经过未来三年的努力， 上

海期货业这两项指标争取占全国市场

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2

、 上海期货业经营机构积极应

对未来三年 （

2012-2014

年） 的发

展。 要尽早谋划、 远近结合， 积极适

应市场的变化， 将机构的年度工作计

划置于三年发展规划中全面考虑。

二、新起点

（一） 过去三年上海期货业健康较

快发展的成效为全国期货市场发展和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辖区期货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完善，

高管尽责意识和履职能力得到普遍提升，

“三会一层” 治理作用逐步发挥； 保证金

预警数量连年下降， 风险监管指标预警

基本杜绝， 保护投资者权益、 抵御风险

能力稳步增强； 以首风为核心的合规体

系作用初步发挥， 通过

ISO

质量体系认

证等方式强化基础管理系统建设， 分类

监管成效进一步显现， 自我防范和控制

风险机制基本形成； 在期货同业公会组

织下， 行业诚信自律建设稳步开展， 辖

区期货业诚信平台建设、 社会责任建

设、 企业文化建设、 诚信企业评选和创

建 “五好期货营业部” 等重点活动有序

推进， 有效促进了市场主体发展。

2008

年末至

2011

年末， 期间辖区

获得证监会

A

类以上评价结果的期货

公司由

1

家增加到

6

家； 在全国分支机

构数量由

81

家增至

171

家， 增长了

1

倍多； 保证金规模由

69

亿元增至

340

亿元， 增加

3.9

倍； 代理交易额由

9

万

亿元增至

58

万亿元， 增长

5.3

倍； 净

利润由

0.4

亿元增至

4.4

亿元， 增加

10

倍； 从业人员数量由

1795

人增至

4434

人， 增长

1.5

倍。 主要指标增速明显高

于全国水平， 保证金规模位居全国第

一。 辖区期货经营机构的集聚效应显

现， 三年来已有

5

家期货公司迁址上

海， 辖区期货公司数量达到

30

家。

（二）在新的高度持续推进上海辖区

期货经营机构的 “现代金融企业” 建设

去年辖区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 上

海证监局提出了辖区期货经营机构以建

设 “现代金融企业” 为目标、 强化核心

竞争力的要求。 辖区期货经营机构近年

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绩， 但这与 “现代

金融企业” 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在已

有成绩的基础上， 在新的发展阶段， 我

们要站在新的高度， 持续推进辖区期货

经营机构以现代金融企业为目标的核心

竞争力建设。 各期货公司要结合各自实

际， 持续强化 “领导力、 控制力、 技术

力、 创新力和文化力”， 赋予新内涵、

制定新举措。

（三） 按照证监会和市场发展的新

要求， 辖区期货监管和市场主体发展还

有很多差距

一是辖区期货经营机构如何主动适

应市场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要求的责任

意识和紧迫感还不够强， 准备不够充

分。 二是在一些规模居前期货公司通过

兼并重组取得更快发展的同时， 辖区期

货公司向上进一步突破发展的动能还不

足。 三是辖区期货经营机构的发展很不

均衡， 前十家期货公司的客户权益占到

辖区总权益的

80%

， 后三分之一的公

司走出困境困难重重， 股东和管理层缺

乏应有的危机感。 四是以前瞻性看， 专

业人才不足， 特别是有能力从事资产管

理、 境外代理和高端行业研究并具有国

际成熟市场经验的人才稀缺， 期货业人

才向其他金融行业流动的趋势在强化。

五是服务实体经济、 “三农” 和机构投

资者能力有待提升， 有效的经营模式还

需要积极探索和主动创新。 六是个别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违

背公司章程、 越权干涉的情况仍有发

生。 七是对分支机构、 对营销环节的风

险控制和有效管理能力还不强， 尽管投

诉量下降， 但对这方面的信访仍较集中

等等。 这些影响和制约行业和机构发展

的问题， 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

和有效解决。

三、新发展

（一） 实践 “共同治理”

探索建立以注重股东利益单边治理

为主导、 兼顾利益相关者 （高管、 核心

部门负责人、 员工） 的共同治理理念；

完善 “三会一层” 治理架构， 确保董、

监、 高配备齐全， 有效履职、 各尽其

责， 真正发挥制衡作用； 促进管理和科

学决策， 有效发挥公司治理在期货公司

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 运用 “战略思维”

不断深化对发展形势的认识， 做好

发展定位和战略规划； 整合内外部资源，

推进战略规划的有效实施； 定期开展战

略实施情况评估， 确保可持续发展。

（三） 强化 “创新理念”

高度重视并紧紧抓住行业每一重大

发展机遇， 坚持创新理念和发展导向，

跻身于每一业务创新试点， 以高度的紧

迫感加快创新发展； 规模较大、 实力较

强的公司， 要紧盯行业标杆企业， 争做

行业领头羊； 规模小、 实力弱的公司，

要结合市场发展趋势和自身资源， 探索

特色化经营路径， 从有效利用市场资源

出发， 影响和说服股东或者加大支持力

度， 或者转让控制权； 鼓励积极创造条

件， 通过收购和兼并重组实现辖区期货

公司更好更快发展。

（四） 塑造 “诚信文化”

“重自律、 创品牌、 树新风” 企业

文化建设常规化， 深入理解并有效落实

辖区期货公司 “重合规自律、 强风险管

理、 守职业道德、 讲诚实信用、 优客户

服务、 创公司品牌、 树期货新风、 扬同

业精神” 的企业文化内涵； 继续开展辖

区 “诚信合规好、 社会责任好、 客户服

务好、 企业文化好、 专业创新好” 的五

好期货营业部创建工作； 积极配合并认

真参与中期协组织开展的诚信文化建设

活动， 将企业文化建设与行业文化建设

有效结合。

（五） 全面 “风险管理”

严格防控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 强

化基础管理的合规性， 将合规理念融入

内部管理， 实现内部合规约束； 强化风

险控制的动态化和精细化， 引入动态监

控机制， 运用技术手段和标准化管理，

实现风险可测、 可控、 可承受； 强化内

控体系和机制建设， 真正发挥首风作

用， 建立完善风险自我防范机制； 强化

分支机构层面的合规风控； 强化信息技

术安全管理， 吸取期货市场信息安全事

故的教训， 有效防范技术风险。

（六） 实施 “人才计划”

发挥行业整体效应， 继续通过联合

招聘、 海外招聘等方式招聘人才； 完善

人才培养机制， 形成机构自身培养人才

的有效路径； 适当提升收入水平， 缩小

与其他金融行业的相对差距， 留住有志

于在期货行业发展的人才； 创造条件探

索间接持股等激励约束机制， 激发高管

和专业人才队伍更好发挥作用。

（七） 坚持 “同业精神”

齐心协力， 共谋发展， 正确处理个

体发展和整体发展的关系； 加强沟通，

增进交流， 促进整个行业的整体提高和

共同繁荣。

（八） 面向 “国际化”

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证监会关于

“动员各方力量、 稳妥推出原油等大宗

商品期货品种， 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

逐步使我国成为能源等大宗商品的国际

期货交易中心之一” 的重要意义和工作

方向； 做好适应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

的自我准备， 以产品、 业务的国际化为

导向， 在人员、 系统、 研究等方面尽早

统筹规划； 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业务与信

息交流， 学习成熟市场先进的业务模式

和成功的管理经验， 拓宽国际视野。

我们面临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创新发

展机遇， 我们有幸肩负参与和推进发展

的责任。 机遇与挑战并存。 让我们在中

国证监会领导下， 携手共进， 尽心尽责

做好各自的工作， 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

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新贡献！

投资者须谨防遭上市公司担保暗箭击中

深交所投资者教育中心

上市公司面临的风险， 不仅会出

现在日常经营活动中， 有时非经营性

风险也会从天而降， 令投资者措手不

及。 在这些非经营性风险中， 最常见

的就是担保。

担保的风险在于， 上市公司为其

它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 如果

贷款企业届时还不上钱， 那么上市公

司必须代为还款。 此时的 “担保” 如

同古时的 “连坐” 制度， 一人犯事，

殃及全族。 由于这种连坐的风险， 上

市公司就可能会突然出现严重损害投

资者利益的行为， 因此， 上市公司的

对外担保行为不仅应在发生时在临时

报告中详细披露， 而且在上市公司年

报的 “重要事项” 部分， 也应对上市

公司的对外担保进行全方位盘点。

暗箭

对投资者来说， 上市公司担保风

险的最大特点是突发性， 这一点与经

营性风险很不同。 经营风险大都有一

个渐进过程。 比如说， 先是经营性现

金流净额低于净利润、 然后应收账款

增多、 接着是营业收入下降等等。 对

投资者来讲， 规避这样的风险， 只要

观察仔细， 还有反应时间， 可以全身

而退。

担保风险往往会被投资者忽略，

这是因为担保风险演变成被银行逼债

的事实， 事前大都无迹可寻， 因为投

资者对被担保企业的经营情况一无所

知。 一旦事情发生， 股价突然大跌，

投资者损失惨重。 所谓明枪易躲、 暗

箭难防， 对担保这样的 “暗箭”， 投

资者必须见微知著， 防患于未然。

担保比例

投资者可以从公告中看到一个统

计指标：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

例。 该指标揭示了上市公司可能承担

的风险上限。 由这个上限可以判断出，

若是出现最坏情况， 上市公司可能承

担的还款负担， 占其家底 （净资产）

的比例是多少。 如果这个比例过高，

则说明上市公司面临的潜在风险过大。

一般来说， 无论担保对象是谁，

资质如何 ， 这个比例也不宜超过

50%

。 超过这个比例， 则说明公司面

临的风险过大， 同时也表明管理层控

制风险的意识较为薄弱。 以往案例显

示， 那些因为担保被拖累的上市公

司， 其担保占比都很高， 有些公司的

担保额甚至超过了公司净资产的数

倍。 这样的公司就如同惯于违章行驶

的司机， 出事故的概率极大， 投资者

一定要避而远之。

高风险担保

除了担保总额与净资产之比是上

市公司担保风险的重要标志外， 基于

担保对象的不同， 担保风险也有所区

别， 这一点在年报中也被明细化。

风险最高的担保类别是： 为股

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 之所以风险最高， 是因为此类担

保往往成为上述对象从上市公司 “提

款” 的工具。 也就是说， 这些被担保

人可能在上市公司为其出具担保后就

没有做还款的打算， 上市公司很可能

成为最后的买单者。

即使这些被担保人不存在恶意逃

脱还款责任的想法， 这样的担保也存

在巨大的风险。 正是由于上述风险，

此类担保一度被证监会明令禁止。 投

资者如果在年报中发现上市公司仍然

存在这种担保， 则不仅风险高， 更说

明上市公司的治理不规范。

风险较高的担保类别是： 直接或

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被担

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一家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

， 我们称之为高负

债经营， 无论其经营业绩如何， 这样

高的负债率都相当危险。

对外担保

上市公司出于业务开拓、 客户维

系等原因， 有时候也要为无关联公司

提供担保。 即使这些被担保的公司负

债率不高， 这样的担保也越少越好。

我国企业群体中， 上市公司的资

质普遍较高， 信用等级也较高， 对银

行而言， 如果有上市公司出具担保，

承担连带责任， 银行对贷款人的信用

等级要求就可能人为降低———反正有

上市公司承担最终还款责任。 这样一来，

违约风险就会放大， 而放大的风险将由

上市公司来承担。 因此， 如果年报显示

此类担保占净资产比例过大 （超过

10%

）， 就要倍加小心。 上市公司的担保

类型中， 占比最高的是为自己的子公司

担保。 一般而言， 这样的担保风险较小。

多米诺骨牌

目前在证券市场中， 还有一种现

象———上市公司之间相互担保。 其原因

在于， 上市公司一般融资金额较大， 普

通公司无法为其提供担保。 而上市公司

之间相互担保， 银行大多能接受， 上市

公司之间也能接受。 这样的担保存在一

种风险， 即一旦担保圈中的一家上市公

司出现问题， 其余上市公司就如同多米

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 比如

A

上市公

司与

B

上市公司之间互保， 而

B

上市

公司又与

C

上市公司之间互保， 虽然

B

上市公司自身经营业绩尚可， 但如果

C

上市公司出事， 其风险也会通过互保传

递至

A

上市公司。

历史资料显示， 国内证券市场中，

曾经出现的上海担保圈、 福建担保圈、

深圳担保圈、 湖南担保圈以及河北担保

圈， 都出现过这种多米诺骨牌现象， 而

2010

年初， 辽西几家上市公司也出现

了担保连环倒的危险端倪。 对于这样关

联复杂， 盘根错节的担保圈， 投资者要

小心， 特别当担保金额过大之时， 杀伤

力相当惊人。

此外， 资料显示， 上市公司贷款的

最大担保者是其控股股东。 上市公司到

了需要互保借款之时， 说明不仅自身实

力有限， 大股东的实力也相当有限。 对

这样的公司， 投资者谨慎为上。

（系列宣传文章之十六 本文由 《深

交所证券教室》 作者袁克成提供）

（本栏目文章仅为投资教育之目的

而发布， 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据此

操作， 风险自担。 深圳证券交易所力求

本栏目文章所涉信息准确可靠， 但并不

对其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

保证， 对因使用本栏目文章引发的损失

不承担责任。）

从“中签如中奖”到“中签如中刀”

彭莉

长期以来， 新股炒作行为一直是

监管层关注的重点。

2012

年

3

月，

沪深交易所分别出台新举措， 在原有

相关规定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了新股

上市初期的交易监管， 旨在更好地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促进新股发行制

度改革。

投资者马某是一名标准的 “打

新” 族， 从

2008

年初进入股市以来，

一直专注于新股申购。 刚开始的两

年， 由于行情不错， 马某的账户长期

保持在盈利状态。 为此， 马某一直沾

沾自喜， 逢人便夸耀自己的打新业

绩， 并说打新股就像不花成本买彩

票。 可是， 自从进入

2010

年以来，

马某却在打新行动中遭受重创，

2011

年他中签的

11

只新股中有

8

只跌破

发行价， 其中一只新股上市首日即跌

了

23.16%

， 令他多年积累的财富屡

屡缩水。

2012

年

1

月， 马某再次参

与某只新股的申购并中签， 没料到上

市首日开盘即跌了

25%

， 为避免更

大的损失， 马某不得不忍痛割肉立即

出局， 从此逢人便诉： “如今的新股

猛于虎， 中签如中刀， 打新原来也是

高风险啊！”

从 “中签如中奖” 到 “中签如中

刀”， 虽说前后两次比喻都比较极端，

但马某的经历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申

购和交易新股的风险。 中证指数有限

公 司

2012

年

1

月

14

日 发 布 的

《

2010-2011

年新股发行及上市情况

分析》 报告显示，

2010

年和

2011

年

分别有

347

只和

281

只新股在沪深两

市上市。 新股发行密度创新高的同

时， 新股破发频度也创下了史上最

高。 如果将新股破发定义为上市首日

最低价低于发行价，

2010

年上市新股

有

32

只 破 发 ， 破 发 率 为

9.22%

，

2011

年上市新股有

84

只破发， 破发

率

29.89%

。 而截至

2011

年底 ， 新

股、 次新股跌破其发行价的已经有

200

余只， 比例超

7

成。 这些数据，

宣告着 “新股不败” 神话的彻底破

灭， 也给持续多年的 “新股热” 狠狠

地浇上一瓢冷水。

笔者认为， “新股热” 的形成与体

制、 政策、 文化、 观念等多方面因素有

关， 也与投资者个人的市场行为有关。

保护投资者权益离不开投资者的自我保

护。 投资者在决定参与新股的申购和交

易之前， 一定要对风险有充分的认识，

包括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加强对市

场相关规则和上市公司各种风险的了

解， 认真研究公司基本面， 判断其是否

具有成长性等。 在 “新股热” 面前， 一

定要冷静、 理性， 纠正不良心态， 不要

盲目跟风， 同时要多下功夫学习、 分

析， 谨慎做出投资判断。

（作者单位：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栏目刊载的信息仅为投资者

教育之目的而发布， 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 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

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

策。 上海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刊载

的信息准确可靠， 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保证， 亦不对因使

用该等信息而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损失

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内容敬请浏览上

交所投资者教育网站

http://edu.sse.

com.cn

。）


